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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大學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 

系所 

組別 

                  學系（學位學程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 
年級     年級 

班別 □學士班  □碩士班（一般生）  □博士班 

姓名 
 

電話 
 

身份證字號 
 

學號 
 

申請 

日期 

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（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） 

檢附資料 

□專業證照影本（由學系（學位學程）查驗正本） 

□證照名稱： 

證照等級：□A級、□B級 

系（學位學程）

初審日期 

年      月       日（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） 

助  理 主  任 

  

學院 

複審日期 
年  月  日（  學年度第  學期） 

院  長 

 

教務處 

教發中心 

備查日期 

年      月       日（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） 

備註 

申請程序： 

(一)初審：學生應於每年 6、11月 20日前向系上提出申請，並檢具

證照獎勵申請表、專業證照影本（附正本查驗），再由

各學系（學位學程）依所屬領域進行證照獎勵申請初審。 

(二)複審：各學系（學位學程）將初審通過之專業證照獎勵名冊於

每年 6、11月 25日前彙整送交學院複審。 

(三)備查：各院將複審通過之專業證照獎勵名冊於每年 6、11月 30

日前彙整送教務處教發中心備查。 

 


